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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如
今， 很多女性都有美容需求，

沈某也不例外。 她看到广告后
选了一家美容店纹眉， 然而原

本要做的 399 元的套餐在工作

人员的推销下 ， 最 后 花 了

1688 元才搞定 。 更让沈某郁

闷的是， 最终纹眉的效果并不
理想。 沈某想让美容店退款，

却遭到了拒绝。 于是， 她找到

松江区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申请调解。

调解员对双方各自应承担
的责任范围提出合理建议， 对

问题的原因进行正确分析判

断， 耐心细致地与双方进行沟
通教育， 最终化解了这起消费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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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莫名升级

纹眉效果不佳

2021 年 8 月， 沈某通过微信

看到某美容店的一则纹眉广告：

付定金留名额， 399 元两款眉毛

二选一。 沈某对宣传的纹眉效果

非常动心， 便添加客服微信付了

30 元定金， 预约当天下午 14： 00

到店里纹眉。

到店后纹眉师表示， 399 元

的纹眉套餐使用的纹眉技术较为

落后， 时间长了可能出现泛红等

情况。 紧接着， 纹眉师热情地向

沈某推荐了几款价格较高的眉形。

沈某刚开始并不接受对方的建议，

工作人员纷纷表示价高的几款眉

毛效果自然， 保持时间长， 性价

比很高。 经不住多名工作人员轮

番推销的沈某最终选择了一个更

高价位的纹眉项目， 共计花费了

1688 元。 但在接下来的恢复期

间， 沈某始终认为纹眉效果不佳。

原本进店消费以为只需要花 399

元， 最终的花费却多达 1688 元，

而做出来的效果并不理想， 沈某

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要求美容

店退回费用， 但遭到了对方的拒

绝。

沈某表示， 自己轻信了微信

中的纹眉广告， 对方的推销和最

终效果并不好， 收费明显不合理，

因此要求美容院全额退款。

随后， 调解员实地走访某美

容店， 了解相关情况。 美容院负

责人夏某知道了调解员的来意后，

表示纹眉的价格事前已经与消费

者沟通过， 并征得本人同意。 价

格也是统一标价， 并不存在抬高

价位的行为。

至于效果不满意的问题， 美

容院也与沈某承诺过， 效果不满

意可以免费修改和补色。 且美容

院已经多次与沈某沟通修改眉形

和补色， 但沈某始终不愿意出面。

接着， 调解员又询问美容院

是否有对外宣传纹眉项目只需

399 元的广告。 夏某表示， 美容

院确实在做广告， 该特价纹眉项

目主要针对两款眉形。 同时美容

院在登记的时候， 也会告知顾客，

除了特价项目的款式， 还有其他

款式可供顾客去选择， 非特价项

目的材料和工艺是有所升级的。

美容店强调， 对纹眉效果不满意

不能成为退款的理由。

调解员认为， 虽然美容店纹

眉前告知了消费者 1688 元的价

格， 但这无法掩盖美容院以 399

元低价广告吸引消费者到店消费

和过度推销的事实， 于是调解员

建议双方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

美容院负责人表示接受调解。

当事双方各有过错

耐心调解化解纠纷

2021 年 9 月， 在调解员的主

持下， 双方进行了面对面沟通，

通过听取双方的阐述， 调解员表

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第九条规定： 消

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经营者， 自主选择商品品

种或者服务方式， 自主决定购买

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 接受

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 消费

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

有权进行比较、 鉴别和挑选。 而

399 元的微信朋友圈低价广告是

这次矛盾纠纷的根源， 消费者抱

着 399 元的消费预期， 最后承担

了 1688 元的消费金额， 心理落差

大， 自然会提高对纹眉效果的要

求。

虽然美容院有明确告知消费

者价格， 但是推销的过程中， 明

显存在过度推销的情况， 造成了

消费者的不愉快， 这种消费模式

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 也不利于

美容院的口碑， 调解员建议美容

院要妥善处理此类消费纠纷， 并

对沈某做适当补偿。 美容院负责

人夏某表示会积极与总公司沟通。

对于沈某， 调解员则表示，

沈某作为成年人， 对于自己的冲

动消费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

调解员的劝说下， 沈某同意和美

容院各承担一半责任， 美容院承

诺一周内退回沈某一半的费用。

一周后， 调解员对沈某进行

回访， 沈某表示已经收到了退款，

并向调解员表示了感谢。

美容店套路深，套餐一变再变
松江区消费纠纷调委会耐心沟通化解消费纠纷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静宇 郑倩

疫情期间， 一家小微物流

公司运送一批医疗器械途中遇
水湿受损， 遭索赔 12 万余元。

一边是债务人公司存续面

临严峻挑战， 另一边债权人亦
有资金回笼压力。 如何平衡双

方利益， 最大程度帮助企业恢
复正常经营秩序？

近日， 上海金融法院成功

调解一起保险公司与小型物流
公司间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 小微企业得以继续生存，

保险公司也快速实现了债权。

医疗器械运输中受损

保险公司求偿索赔

物流公司受第三人刘某委托运

送一批医疗器械由上海至西安， 刘

某就该批货物向保险公司投保国内

水路、 陆路运输保险。 在承运车辆

到达收货地卸货时， 发现部分医疗

器械因水湿受损， 刘某即向保险公

司报案。 保险公司向刘某赔付后，

依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向一审法院

起诉要求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支持了保险公司的诉请，

判 令 物 流 公 司 赔 偿 保 险 公 司

120961.22 元及相应的逾期利息损

失。 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认为

承运的医疗器械应具备严格的密封

包装， 产生的货损非其责任， 向上

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诉。

该案二审由上海金融法院虞憬

法官主审。 受理之初， 虞憬居住的

小区被封控， 为了不影响审理进

度， 他主动联系院内值守同事， 通

过电子卷宗一键发送互联网功能进

行互联网端远程阅卷。

查阅相关卷宗并与双方当事人

取得联系后， 虞憬了解到， 上诉人

物流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2010 年的

小微企业， 本就经营困难， 受此次

疫情影响， 资金压力陡然增加， 甚

至无力聘请律师参加二审诉讼。

法官在线悉心调解

助力企业共克时艰

虽然案涉金额并不大， 但若简

单地一判了之， 不但无法缓解上诉

人的资金压力， 也可能成为压垮小

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平衡双方

利益，最大程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成了虞憬办理该案的主要着力点。

通过沟通， 双方当事人均向虞

憬表达了明确的调解意愿， 但对具

体的金额和履行期限存在很大分

歧。 尤其是上诉人物流公司， 希望

降低赔偿金额， 使原本就资金紧张

的情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减

轻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 为复工复

产创造有利条件。

为尽快解决纠纷， 虞憬决定采

取双管齐下的方法推进案件进程。

首先， 法官第一时间通过互联

网线上庭审方式组织双方集中谈

话， 以进一步厘清案件事实。 接

着， 法官又多次与当事人进行电话

调解， 既让上诉人了解举证不利的

后果， 又让被上诉人理解小微企业

的现实经营困难。

经过虞憬的耐心释明， 最终，

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 一致同意

适当降低赔偿费用， 并延长了还款

期限。 随后， 虞憬组织双方当事人

通过在线庭审确认调解协议。 目前

该调解协议已履行完毕， 双方当事

人均对案件的处理方式和结果表示

非常满意。

【法官说法】

中小微企业是市场的主体， 在

提供就业机会、 推动技术创新、 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 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学习贯彻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

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本

案采取调解处理方式， 有利于缓解

小微物流企业生存压力， 助力企业

尽快实现复工复产， 从而促进企业

生产和社会经济全面快速恢复。

医疗器械受损，遭索赔12万元
上海金融法院助力小微物流企业“起死回生”

【案例点评】

目前， 微信朋友圈、 抖音、 大众

点评、 美团、 直播卖货等网络平台都

成为了发布广告和销售商品的渠道，

消费者在天花乱坠的信息中， 要选择

真正需要的商品 ， 避免各种消费陷

阱。 低价广告的商品和服务， 有可能

会降低产品质量 ， 或者存在后续推

销， 合理价格享受合理服务， 才是健

康的市场运营环境。

本案中， 沈某轻信了低价宣传广

告内容， 并在业务员的 “热情” 推销

下， 支付了远高于心理价位的服务

费 ， 无形中也提高了服务效果的预

期， 最终因对服务效果不满意而申请

退款。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 指出了商

家用低价广告吸引消费者， 同时推销

高价服务内容的做法存在不合理性，

变相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调解员对矛盾双方各自应承担的

责任范围提出合理建议， 对问题的原

因进行正确分析判断， 耐心细致地与

双方进行沟通教育， 采取法理情相结

合的方式使矛盾得以圆满解决。


